附件1：              资格条件要求
	序号
	项目内容
	合格要求
	投标申请人具备的条件或说明

	1
	三证合一证书
	有效
	

	2
	资质要求
	投标人应同时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和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承包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3
	安全生产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2）企业负责人、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拟担任本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即“三类人员”）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有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
	工程业绩
	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单个项目金额在20万元以上工程业绩3个及以上，或单个项目金额在10万元以上工程业绩5个及以上
	提供加盖鲜章合同复印件，且原件备查。

	5
	质量要求
	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并达到合格标准。
	

	6
	项目经理及现场负责人资格
	项目经理具备国家建造师二级及以上执业资格；常驻本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具备有效的施工员资格证书。 
	相关人员须具备三年以上工程施工经验，并提供2019年9月-2020年2月，六个月来单位交缴社保证明。

	7
	法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相应身份证明（法人手签及加盖公司鲜章）
	[bookmark: _GoBack] 


 
备注：
1、附件一为投标人资格条件，各投标人必须全部满足；
2、凡投标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一经查实将取消该项目投标资格，并将公司纳入医院诚信系统黑名单。
